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实施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和《关于促进团体标准规范优

质发展的意见》等文件的指导原则与要求，进一步促进安防行业团体标

准的建设工作，发挥团体标准在安防行业管理与技术进步中的支撑与引

导作用，推动行业的高质量发展；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（

以下简称北安协专家委）依据《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

法》，现向全行业公开征集2026年度团体标准的立项申报，期待有意向

的单位结合自身情况积极参与申报工作。具体申报事宜如下：

一、申报原则

（一）紧随国家发展战略，立足于安防领域的发展需求，推动行业

规范有序发展；

（二）鼓励聚焦于产业转型和新兴技术领域，专注于安全防范领域

的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业态以及新模式，优先制定和修订重点行业领域

中缺失的、迫切需要的、能够填补国家、行业及地方标准空白的相关产

品、技术、管理和服务标准；

（三）应确保与国家、行业及地方的相关标准保持一致，避免与国

家相关政策产生冲突。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、产业政策和安防行业发展需

求，填补现有标准空白或对现有标准进行优化完善，技术指标总体上应

高于（优于）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，以促进安防行业的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标准提案要有明确目的和意义，对立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、

适用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、国内外情况等有必要的前期研究;



（二）申报单位应具备与标准制定相关的工作基础，有配套的技术

支持及资源保障，并负责落实制定标准的相关经费;

（三）原则上不少于 3 家单位共同提出立项申请；

（四）申报项目原则上自立项后 1 年内能完成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申报材料

1.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申请书（见附件）；

2.标准草案初稿（标准结构和格式应符合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

分》 GB/T1.1-2020 的规定和要求）及相关论证材料；

3.拟将企业标准转化为团体标准的，需另附原标准文本与实施情况

说明；

4.申报材料内容应清晰、明确，涉及知识产权等相关问题应如实填

报，并提交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申报流程

1. 申报单位按照要求提交纸质版申报材料（一式三份），加盖单位

公章，并快递至北安协。同时，将电子版材料（Word格式）发送至指定

邮箱：baxzjw@163.com；

2. 北安协将根据申报情况组织立项评审工作；

3. 经审核批准立项的项目，将正式发布立项公告；未通过审核的项

目则不予立项。

4. 本次申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30日。

四、编制发布



（一）标准编制

标准立项后，按照《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的

相关规定组织开展标准编制及标准审核工作。

（二）标准发布

标准发布，按照《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的标

准制修订管理流程，经北安协批准后，统一编号、发文，在北安协官网

和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发布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李老师

联系方式：15811377124 电子邮件：baxzjw@163.com

地址：北京经开区科谷一街10号院12号楼

附件：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申请书

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

2026 年 2 月 25日



附件 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申请书

项目名称 采用的国际标
准编号

制定或
修订

□制定 □修订 被修订标准号

采用国际标准
名称(中文)

采用国际标准
名称(英文)

采用程度 □IDT□MOD □NEQ 采标号

申请立项
单位名称

联 系 人

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

电 话 电子邮箱

主编单位 体系编号

参编单位 计划起止时间

目的、

意义或

必要性

指出标准项目涉及的方面，期望解决的问题。

主要

技术内容

和使用范

围

标准的技术内容与适用范围；

主要情况

说明及采

标名称、

编号

1.国内外对该技术研究情况简要说明：国内外对该技术研究情况、进程及

未来的发展；该技术是否相对稳定，预计一下技术未来稳定的时间，提出

的标准项目是否可作为未来发展的基础； 2.项目与标准采用程度的考虑；

3.与相关标准间的关系，目地；



涉及专利

情况：

进度安排

经费预算

申报单位

信息

主要起草

单位信息

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/职称 电话 邮箱 地址

申请立项

单位:

单位名称：

负责人：

（签名、盖公章）

年 月 日

标准审核

组意见:

（签名、盖公章）

年 月 日

说明：1.填写制定或修订项目中，若选择修订则必须填写被修订标准号；

2.选择采用国际标准，必须填写采标号及采用程度；

3.体系编号是指在协会团体标准体系中的编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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